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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
YANZHOU CO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 

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（股份代碼：1171) 

關於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發行結果的公告 

和 

關於 2018 年年度股東周年大會會議決議公告之補充信息 

 

I. 關於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發行結果的公告 

 
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IVA 部以及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
上市規則》第 13.09(2)(a)及 13.10B 條的披露義務而作出。 

2019 年 4月 19日，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獲准註冊債務融資工具，

有效期 2年。有關詳情請見日期為 2019年 5月 6日的《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債務融

資工具獲得註冊的公告》。 

2019 年 5月 22日，本公司成功發行 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（「本期發

行」），募集資金人民幣 30億元，已於 2019年 5月 24日到賬。 

現將本期發行結果公告如下： 

發行要素 

名稱 

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

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

資券 

簡稱 19兗州煤業 SCP001 

代碼 011901201 期限 180日 

起息日 2019年 5月 24 日 兌付日 2019年 11月 20日 



計畫發行總額 30億元人民幣 實際發行總額 30億元人民幣 

發行利率 3.27% 發行價格 100元/佰元面值 

簿記管理人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主承銷商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本期發行的相關文件請見中國貨幣網（www.chinamoney.com.cn）和上海清算所網站

（www.shclearing.com）。 

 
II.  關於 2018 年年度股東周年大會會議決議公告之補充信息 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刊發之 2018 年年度股東周年大會會議決議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。本公司謹此補充該公告英文版本中遺漏的部分信息如下：該公告英文版

本第十四頁中，表述「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the Hong Kong dollar equivalent to the 
amount of dividends payable per H Share of the Company,… Accordingly, the amount of 
dividends which will be payable to the holders of H Shares of the Company is HK$[*] per H 
share of the Company (tax inclusive)」應該補充為「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the Hong 
Kong dollar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of dividends payable per H Share of the Company, … 
Accordingly, the amount of dividends which will be payable to the holders of H Shares of the 
Company is HK$0.6146 per H share of the Company (tax inclusive)」。此處補充並不影響該公

告中文內容的描述。 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保持不變，並將於所有方面繼

續有效。本補充公告為該公告之補充，且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
李希勇 

中國山東省鄒城市 

2019 年 5 月 27 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李希勇先生、李偉先生、吳向前先生、劉健先生、郭德春
先生、趙青春先生及郭軍先生，而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爲孔祥國先生、蔡昌先生、
潘昭國先生及戚安邦先生。 

http://www.shclearing.com/

